
 
 

股票简称：火星人                                          股票代码：300894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二二年六月



1-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 6 月 6 日出具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

核函〔2022〕020112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发行人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火星人”、“发行人”或“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律师”）、发行人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会计师”）对本次落实函所列示问题进行了逐项核实和回复（以下简称“本回

复”）。同时，发行人根据审核问询函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补充。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与《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涉及募集说明书补充披露或修

改的内容已在募集说明书中以楷体加粗方式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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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

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下同）情况，是否已从本次募集资金

总额中扣除，是否存在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发表相应核查意见。 

回复： 

一、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

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下同）情况，是否已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

除 

2021 年 11 月 8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

（2021 年 11 月 8 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

性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设立或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存在投资产

业基金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 2021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

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浙江坤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

伙人共同设立海宁高质创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企业总认缴规

模人民币 7 亿元，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人民币 7,500.00 万元，

占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的 10.71%。该对外投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发生在本次

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之内。 

该基金具体信息如下： 

设立背景 海宁市政府推动当地有影响力的上市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地方产业基金 

基金投向 

专注于投资符合国家发展方向的战略新兴产业，特别是契合海宁市产业布局的相关

领域，重点投向泛半导体、生命健康、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以及海宁上市公司

相关的产业 

投资方式 主要为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产业并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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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有限
合伙人 

天通股份（600330）、海宁皮城（002344）、安正时尚（603839）、浙江美大（002677）、
火星人（300894）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对海宁高质创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缴出资额 3,000.00 万元，海宁高质创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外投

资情况如下： 

序号 对外投资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与发行人是否属于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1 
杭州幄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主要生产高温碳纤维热场保温材
料、碳纤维热场结构件、高纯石墨

材料制品等，应用于光伏新能源领
域 

否 

2 天通瑞宏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生产和销售声表面波滤波器，
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及智能终端领

域 

否 

3 浙江康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定位于机器视觉行业，为 PCB 客户

提供定制化专属解决方案，用于满

足 PCB制造行业中各个环节的特定
检测需求 

否 

4 浙江众凌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 AMOLED 面板制造中的模具
FMM 的研发、制造、销售，提供

FMM 配套集成解决方案 

否 

（二）拆借资金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对外

拆借资金的情形。 

（三）委托贷款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对外

委托贷款的情形。 

（四）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对集

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的情形。 

（五）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存在通过二

级市场购入 A 股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具体如下：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 A 股上市公司股票 0.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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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对外投资事项发生在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之内。截至本回复出具之

日，公司已卖出上述股票。 

（六）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投资

金融业务的情形。 

（七）类金融业务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从事

类金融业务的情形。 

综上所述，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2021 年 11 月 8 日）前六个月起至本

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财务性投

资类型 
具体投资事项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

日新投入金额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

日拟投入金额 

长期股权

投资 

投资产业

基金 

海宁高质创拓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 4,5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证券投资 
A股股票买入 0.10 - 

合计 7,500.10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2021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60,400.00 万元（含人民币 60,400.00 万元）。 

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

相关的议案，已将上述财务性投资 7,500.10 万元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拟

募集资金由不超过 60,400.00 万元（含人民币 60,40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52,899.90 万元（含人民币 52,899.90 万元）。 

二、是否存在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

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资产类相关科目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

流动资产、其他应收款、其他非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可能存在财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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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科目涉及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1、货币资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99,072.74 万元，为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以及支付宝、京东钱包等电商平台账户中未

提现的余额），均不属于财务性投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占比 

银行存款  94,475.68  95.36% 

其他货币资金  4,597.06  4.64% 

合计  99,072.74  100.00% 

2、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 20,108.49 万元，

为公司购买的低风险中短期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 账面价值 产品名称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属于
财务性投

资 

华夏银行

海宁支行 
10,108.49 

华夏理财固收纯债

臻享封闭私募理财

产品 3 号 270 天 

4.00% 2021/9/23 2022/6/20 否 

交通银行

嘉兴海宁
支行 

10,000.00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性结构性存款
91 天 

1.65%-3.40% 2021/12/30 2022/3/31 否 

合计 20,108.49 - - - - - 

注：上述账面价格包含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计提的投资收益。 

公司购买上述理财产品主要系公司从资金使用效率和综合收益最大化角度

出发，购买的较为灵活且期限较短的银行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不存在投向确

定标的的类信贷理财产品，其中“华夏理财固收纯债臻享封闭私募理财产品 3 号

270 天”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纯债型公募基金等，

该等产品属于中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限均较短（均不超

过 1 年），不属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3、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552.05 万元，账面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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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628.12 万元，为押金保证金、应收暂付款和员工备用金，均不属于财务性

投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占比 

押金保证金 467.06 74.36% 

应收暂付款 100.85 16.06% 

员工备用金 60.21 9.59% 

合计 628.12 100.00% 

4、其他流动资产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 1,477.77 万元，由

将在未来一年摊销或使用的留抵增值税、房租物业费、广告宣传费、营销活动费、

咨询服务费、其他待摊费用、应收退货成本和可转债发行费用构成，均不属于财

务性投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占比 

留抵增值税 104.84 7.09% 

房租物业费 73.60 4.98% 

广告宣传费 644.28 43.60% 

营销活动费 52.01 3.52% 

咨询服务费 307.96 20.84% 

其他待摊费用 61.18 4.14% 

应收退货成本 191.45 12.96% 

可转债发行费用 42.45 2.87% 

合计 1,477.77 100.00% 

5、长期股权投资 

2021 年 8 月 5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

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浙江坤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合伙

人共同设立海宁高质创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企业总认缴规模

人民币 7 亿元，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在以自有资金认缴人民币 7,500.00 万元。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对海宁高质创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出资

为 3,000.00 万元，账面计提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失 8.21 万元，形成期末长期

股权投资余额 2,991.79 万元。该项投资为财务性投资，具体情况见“一、自本次

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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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金融投资，下同）情况，是否已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之“（一）设立

或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的回复内容。 

6、长期应收款 

2021 年末，公司长期应收款账面余额 200.00 万元为分期收款销售商品余额

款，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7、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余额为 1,807.61 万元，

为预付的经营办公用房产购置意向金、生产类长期资产购置款以及合同质保金，

不属于财务性投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占比 

预付房产购置意向金 1,500.00 82.98% 

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 278.99 15.43% 

预付合同质保金 28.62 1.58% 

合计 1,807.61 100.00% 

综上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涉及财务性投资相关的报表科目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
目 

财务性投
资类型 

具体投资事项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已持有金额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拟持有金额 

长期股
权投资 

投资产业
基金 

海宁高质创拓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 4,500.00 

财务性投资合计 7,50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147,786.32 

财务性投资占比 5.07% 

由上表可知，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

额合计为 7,500.00 万元，占公司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的比例为 5.07%，

未超过 30%。 

综上，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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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关于财务性投资及类金

融业务的相关规定及问答； 

2、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是否存在新投入或拟

投入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进行逐项对比分析； 

3、访谈海宁高质创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相关负责人，了解其

对外投资情况； 

4、访谈发行人相关负责人，了解发行人已购入的 A 股上市公司股票的处置

情况； 

5、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定期报告，获取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其

他流动资产、其他应收款、其他非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科目明细表，判断

是否存在财务性投资； 

6、与发行人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获取

发行人购买理财产品的产品说明书，了解其购买日期、赎回日期、产品类型等信

息； 

7、查阅发行人披露的公告、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决议文件。 

（二）核查意见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不

存在从事类金融投资的情形，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为 7,500.10 万元。发行

人已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将上述财务

性投资 7,500.10 万元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2）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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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

的情形。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不存

在从事类金融投资的情形，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为 7,500.10 万元。公司已

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将上述财务性投

资 7,500.10 万元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2）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

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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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2、关于涉房业务核查。根据申报文件，发行人拥有三家控股公司和一家参

股公司。请申请人补充说明，上市公司及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

房地产开发、经营，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资质，是否持有储备住宅或

商业用地，是否独立或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 

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发表相应核查意见。 

回复： 

一、请申请人补充说明，上市公司及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

及房地产开发、经营，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资质，是否持有储备住

宅或商业用地，是否独立或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 

（一）上市公司及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下属三家控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涉及房

地产开发、经营，也未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发行人及其下属控股公

司的经营范围情况如下： 

序号 主体名称 主体类别 经营范围 

1 火星人 发行人 

许可项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生产；货物进出口；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
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机械电气设

备制造；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

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北京有宏 发行人控股公司 

销售厨房用具、家具、家用电器、日用品。（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3 
火星人家

居 
发行人控股公司 

一般项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

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安装
服务；日用家电零售；家居用品销售；家具销售；家具零

配件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

销售；门窗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专业设计服务；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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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体名称 主体类别 经营范围 

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4 

宁波有宏

厨具有限
公司 

发行人控股公司 

一般项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品批发；日用

玻璃制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共有 1 家参股企业海宁高质创拓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也未实际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务。该参股企业及其对外投资企业经营范围、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主体类
型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海宁高质
创拓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发行人

参股企
业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

市企业）；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财

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投资（海宁市政
府推动当地有影响力

的上市公司共同发起
设立的地方产业基

金，主要 LP 为天通股

份（600330）、海宁皮
城（002344）、安正时

尚（603839）、浙江美

大（002677）、火星人
（300894）） 

2 

杭州幄肯

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

司 

发行人

参股企

业对外
投资企

业 

生产、加工：新型纺织纤维、碳纤维及其复合
材料、新型碳素材料、石墨材料、高性能树脂

材料、新型纳米合成膜材料及其相关产品；销
售：新型纺织材料、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新

型碳素材料、石墨材料及其相关产品、金属材

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包装材料、建材（除危险化学品)；从事

新材料科技、能源科技、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

事货物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生产高温碳纤维

热场保温材料、碳纤

维热场结构件、高纯
石墨材料制品等，应

用于光伏新能源领域 

3 

天通瑞宏

科技有限
公司 

发行人

参股企

业对外
投资企

业 

从事电子、节能及环保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

术咨询服务；电子元件及组件、电力电子元器
件的制造、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

业务和本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
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研发、生产和销售声

表面波滤波器，主要
应用于智能手机及智

能终端领域 

4 

浙江康代

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发行人
参股企

业对外
投资企

业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

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
件开发；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

定位于机器视觉行

业，为 PCB 客户提供
定制化专属解决方

案，用于满足 PCB 制
造行业中各个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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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人工智能硬件销
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

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特定检测需求 

5 

浙江众凌

科技有限

公司 

发行人
参股企

业对外

投资企
业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
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其他

电子器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进行 AMOLED 面板
制造中的模具 FMM

的研发、制造、销售，

提供 FMM 配套集成
解决方案 

（二）上市公司及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是否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资质，是

否持有储备住宅或商业用地，是否独立或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除发行人外，发行人下属公司及参股企业均无自有不

动产权。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 18 处出让取得的工业性质土地使用

权，并在该等土地上自建了 17 处性质为工业的房产，上述自建房产不存在对外

出售或对外出租的情况。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和参股企业均无房地产开发、经营

相关资质，未持有储备住宅或商业用地，不存在独立或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情

形。 

综上所述，发行人及控股公司和参股企业经营范围均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

营，均无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资质，未持有储备住宅或商业用地，不存在独立

或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情形。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和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及子公司的营业执照； 

2、查阅发行人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书和审计报告； 

3、查阅发行人参股企业的营业执照； 

4、对参股企业管理人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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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阅发行人参股企业 2021 年度审计报告及出具的说明。 

（二）核查意见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及控股公司和参股企业经营范围均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均无房

地产开发、经营相关资质，未持有储备住宅或商业用地，不存在独立或联合开发

房地产项目的情形。 

2、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发行人及控股公司和参股企业经营范围均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均无房

地产开发、经营相关资质，未持有储备住宅或商业用地，不存在独立或联合开发

房地产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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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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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楼黎航             陈  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1-17 

关于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声明 

本人作为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现就本次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己认真阅读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

部内容，了解回复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査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

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签名：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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